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Red Star Macalline Group Corporation Ltd.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28）
（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關於高級管理人員違規買賣公司股票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紅星美凱龍家居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郭丙合

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2018年6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車建興、張琪、車建芳及蔣小忠；
非執行董事為陳淑紅、徐國峰、Joseph Raymond GAGNON及張其奇；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振寧、丁遠、李均雄及錢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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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

查询到公司副总经理谢坚先生证券账户出现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 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谢坚先生证券账户于 2018 年 3月 23日至 5月 18 日累计买入

公司股票 17,000股，并于 4月 9日至 5月 24日全部卖出。经公司与谢坚先生确

认，情况如下：进行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账户系谢坚先生多年之前开立的账户，

且账户开立后因谢坚先生缺乏证券交易操作经验已委托给他人进行管理，故该违

规交易行为实为在谢坚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操作，非谢坚先生个人做出的

交易行为。 

谢坚先生账户发生的上述交易行为客观上构成以下违规情形： 

1、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8

条的相关规定，在六个月内买入公司股票又卖出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 

2、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违规减持，未尽到交易报备及

预披露责任； 

3、违反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五条关于上市公司高管在任职期

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的规定，构成超比例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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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反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四条关于上市公司高管在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构成了公司上市一年内减持； 

5、违反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关于上市公司高管在公司

定期报告公告前 30日内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构成了年报窗口期违规买

卖； 

6、违反了其在《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二、 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个人承诺 

虽该违规交易行为非谢坚先生个人做出，但是系因其对个人账户监管不严而

发生，谢坚先生针对以上违规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诚恳地承认错误并郑重做

出以下承诺： 

1、将因此次违规买卖股票的收益的 2 倍全部上交公司； 

2、承诺其在公司任职的任期内后续增持股票（如有）在任期内新增股份不

减持； 

3、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重新认真学习相关证券法规，并及时与公司董

秘处及监管机构沟通，保证不再触犯任何法规，并严格按照公司及监管

机构对高管的要求进行相关的操作，成为一个合格守法的上市公司高管。 

谢坚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并就本次违规行为向广大投

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要求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此为戒，严格遵循《公司法》、 《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加强证券账户的管理，坚决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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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5 日 

 


